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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汉威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河南汉威电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

议于 2012 年 9 月 7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，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8 月

27日以邮件或传真方式送达。应参加董事 9 人，实际参加董事 9 人。本次会议

举行与召开符合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任红

军先生主持，与会董事认真审议，形成如下决议： 

一、审议通过《关于子公司智威宇讯不参与北京市光机电一体化产业基地

地块挂牌竞拍的议案》 

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审议北京智威宇讯科技

有限公司参与竞拍土地使用权的议案》，北京智威宇讯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智威宇讯”）拟参与竞拍北京市通州区光机电一体化产业基地经海五路以东，

科创东六街以南，经海六路以西，科创东七街以北的一宗国有建设用地的土地使

用权。鉴于北京光谷科技园开发建设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光谷科技”）经北京

市通州区人民政府授权对该地块拥有一级开发权，智威宇讯拟委托光谷科技负责

完成土地出让挂牌前期及正式挂牌出让时的各项手续，双方于 2010 年 6 月 23

日签订《协议书》，协议的价款总额约为 2,900 万元，智威宇讯预付 2,500万元

给光谷科技作为土地开发预付款。 

后因北京市土地上市招拍挂政策调整，上述地块迟迟未能挂牌出让。2012

年 8 月 17 日，北京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公告挂牌出让上述地块，挂牌出让面积

为 31,288平方米，挂牌起始价为人民币 14,870 万元。本次挂牌价格超出公司预

期，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，经研究决定，公司不参与该地块的挂牌竞拍，要求与

光谷科技解除《协议书》，并要求光谷科技向智威宇讯返还人民币 2,500万元，



同时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占用期间的利息。 

本议案以9 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获得通过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河南汉威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事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二年九月十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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